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池 州 学 院 文 件
校科字〔2026〕2 号

关于进一步规范 2025 年度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经费使用

与结项管理的补充通知

各部门、各二级学院：

为切实加强我校2025年度已立项的安徽省教育厅科研项目

（以下简称“省教育厅项目”）的过程管理，进一步提升项目完

成质量与经费使用效益，现就 2025 年度组织立项的省教育厅项

目结项标准和经费使用管理补充规定如下，请严格遵照执行。

一、结项标准执行要求

所有2025年度立项的省教育厅项目结项条件，严格按照《池

州学院科研项目结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校科字〔2024〕6 号）

中“第二章 安徽省高校年度科研计划项目结题条件”相关条款

执行，青年科研项目结题标准比照校科字〔2024〕6 号中重点项

目结题条件执行。该办法中申请项目结题标准均为最低标准，

如项目申报书中预期成果高于本办法中结题最低标准，结题时

以申报书预期成果为最终结题标准。创新团队项目按申报书约

定的建设目标考核；产学研项目立项即结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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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经费使用管理规范

项目经费使用须严格遵守国家、省级及学校财经法规和科

研经费管理制度，并遵循以下特别规定：

（一）经费支出负面清单

创新团队项目经费仅限用于支持平台实验室建设。对于其

他类别的省教育厅项目，经费支出须遵守以下约束：

1.设备费：不得列支通用办公设备，如台式电脑、笔记本

电脑、打印机、复印机、扫描仪、空调、办公家具等；鼓励用

于项目研究必需的专用仪器设备购置、试制、升级改造或租赁。

自然科学类项目设备支出不得低于校拨经费的 80%。

2.劳务费：仅限于列支专家咨询费，支出比例不得超过项

目校拨经费的 10%。

3.业务费：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购置图书、收集资料、复印

翻拍、检索文献、采集数据、翻译资料、印刷出版、会议/差旅

/国际合作与交流等费用，以及其他相关支出。不得列支办公耗

材（如文具、打印纸、硒鼓、电池、插座等）。论文版面费报销

票据必须为期刊出版单位或其所在单位直接开具的正式发票，

如出版单位委托第三方机构、公司代开的发票须提供出版社委

托证明。人文社科类项目业务费支出不得低于项目校拨经费的

80%。

（二）禁止行为

严禁虚构业务、虚开发票、编造劳务人员名单、挪用经费、

侵占经费、列支个人或家庭消费等行为。不得通过虚假合作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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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资金。

严禁列支科研外拨经费。

严禁列支在相关机构列为“黑名单”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

文的费用支出。

（三）管理责任

项目负责人是经费使用的直接责任人，应签订科研诚信承

诺书，对经费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相关性负责。各学院及科研

处应加强审核与监督，落实分级审批责任。

三、项目到账经费认领及预算提交

请相关项目负责人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，及时登录学校财

务管理系统，核对并完成已立项省教育厅项目的到账经费认领

工作。

操作步骤说明：登录学校财务管理系统后，在财务管理系

统左侧点击“到账认领”——“到账认领申请”，在右边界面中

点开“创建申请单”右边小箭头——点击“科研收入分配”—

—点击+号，可通过“条件查询”在“摘要”处输入主持人姓名

或项目名称后选中认领款项，点击下一步，选择本项目后继续。

“附件张数”填写为 1，点击下一步，注意进行项目预算填报在

“申报金额”处手动填写校拨经费总额，自然类省厅重大为 20

万、重点 10 万、青年为 5 万；人文类省厅重大为 7.5 万、重点

5 万、青年为 2.5 万。填写完申报金额后，在“费用项信息”处

填报预算，管理费按校拨经费总额的 3%填写，项目负责人须严

格按照本通知“经费使用管理规范”的要求，科学、合理、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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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地编制项目经费预算。完成填写后，选择提交审核。申请界

面该项目审核状态为“待科技处审核”，即完成了预算提交和到

账认领申请。打印两份科研收入分配申请单，本人签字后同《池

州学院纵向科研项目经费使用承诺书》一并交科研处签字审核

再提交财务大厅，完成经费认领。

四、附则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适用于 2025 年度组织立项的安

徽省教育厅科研项目。

此前相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若上级

部门有新规定，从其规定。

本通知由科研处负责解释。

请各二级学院务必及时传达至所有相关项目负责人，切实

加强项目全过程管理，确保规范高效使用经费，保障项目目标

顺利达成。

附件：科研经费使用诚信承诺书

池州学院

2026 年 3 月 4 日


